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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技术         公告编号：2020-011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及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0340号，现将函件全文公告如下： 

近日，你公司发布公告称，拟以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转让维科工业园区房地

产，拍卖底价为 14599.23 万元，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值存在较大增值。此外，你

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预计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亏损 

6400 万元，与前次预亏 3700 万元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1 条规定，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说明。  

一、根据公告，上述交易涉及的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账面净值为 1207

万元，评估价值为 8180 万元，评估增值 6973 万元，增值率达 577.75%。由于资

产评估值与账面值存在较大增值，请公司按照格式指引要求，结合活跃市场情况、

相似参照物和可比量化的指标、可比交易案例等要素，详细披露增值原因及评估

结果的推算过程，分析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请公司全体董事和评估师对相关事项

发表意见。  

二、根据公告，此次交易为公开竞拍方式，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拍卖的具体

参拍标准、拍卖公司名称及相关市场影响力、拍卖公告刊登及公示期限，实际参

拍情况，明确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是否已有意向参与竞拍，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或约定导致以公开拍卖方式豁免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和披露的情形。请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专项意见。  

三、你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预计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700 万元，此次更正为-6400 万元，差异达 72.97%。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的

主要原因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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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复工后，发现维科电池部分产品不符合要求，经双方协商对原销售价格进行

降价调整，导致公司实际收益低于前期预计，差额约为 2300 万元。请你公司：

（1）说明降价涉及的客户名称、销售和降价时间、产品种类、销售金额、销售

合同相关约定、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2）以前年度是否存在类似期后降价

调整或销售退回情况，明确其会计处理和合规性；（3）说明前期业绩预告相关的

决策是否审慎，相关责任人是否勤勉尽责，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运行情况、是否存在缺陷及改进措施。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予以披露，并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之前，回复

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

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一日 

 


